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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		此页尚未校对
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

第四刑事法庭

獨任庭普通刑事案第 CR4-17-0194-PCS 號



《判決書》


***

一、 案件敍述（Relató rio）

檢察院以獨任庭普通訴訟程序對以下嫌犯提出控訴：

第一嫌犯：鄭明軒（CHIANG MENG HIN），男性，已婚，家庭主夫及「新澳門學社」社員，持編號XXXXXXX(X)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，19XX 年X月XX日在澳門出生，父親XXX，母親XXX，居住於澳門[地址(1)]，聯絡電話：XXXXXXXX；

第二嫌犯：蘇嘉豪（SOU KA HOU），男性，未婚，立法會議員及「新澳門學社」副理事長，持編號XXXXXXX(X)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，19XX年X月XX日在澳門出生，父親XXX，母親XXX，居住於澳門[地址(2)]，聯絡電話：XXXXXXXX及XXXXXXXX。



*

控訴事實（Acusação）：

2016年5月15日下午3時，「新澳門學社」發起集會遊行活動，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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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自“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w/index.php?title=Page:Criminal_Verdict_of_Chiang_Meng_Hin_and_Sou_Ka_Hou.pdf/1&oldid=1769629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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